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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
我单位（公司全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在参与贵院医疗设备维修服务供应商准入及后续合作过程中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廉洁自律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不以任何形式向贵院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赠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宴请、旅游安排等；
2. 杜绝利益输送：不通过中介、代理或其他方式变相输送利益，不进行围标、串标或虚假报价；
3. 诚信履约：不在设备维修、配件更换、验收结算等环节弄虚作假、抬高价格或提供劣质服务；
4. 质量保证：
· 所提供的维修服务符合国家医疗器械相关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；
· 更换的零配件为原厂件或经认证的合格替代件，绝不使用假冒伪劣或未经注册的配件；
· 维修后设备性能、精度、安全性达到临床使用要求，并配合医院进行验收测试；
5. 责任承担：如因我方维修质量问题导致设备故障、停机或医疗安全事件，愿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；
6. 监督配合：如发现我方人员存在违规、失信或质量问题，贵院有权立即终止合作，并追究法律责任；
7. 法律效力：本承诺书作为供应商入库及合同签订的必要条件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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